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7456.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税源管理工作的意见(国税发〔2006〕149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为进一步贯彻2004年全国税收征管工作

会议和2006年全国强化税源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税

源管理工作，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现结合近年

来工作实践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 一、加强户籍管理，夯实

税源基础 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

税务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7号）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换发税务登记证件的通知》（国税发

〔2006〕38号）要求，认真做好税务登记证换发工作。要结

合税务登记证换发工作，对比相关统计资料、工商登记和组

织机构代码信息，对辖区内的管户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摸清

税源底数。要加强对各类企业、代扣代缴单位、个体工商户

及未达起征点的纳税人的户籍管理。机关、事业单位、社团

组织等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单位也要纳入管理，并将上

述各类纳税人、单位、组织的有关涉税信息，按照“一户式

”管理的要求，逐户建立户籍管理档案。同时，加强对房屋

、土地、车船等财产登记信息的收集和管理。要在利用信息

化手段管理纳税人资料的同时，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在户籍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辖区内管户的动态监管；定期开

展年检和换证工作，查找漏征漏管户，及时掌握纳税人的变

动情况。 二、坚持属地原则，实施分类管理 要在按行政区划



实行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对辖区内纳税户根据生产经营规模

、性质、行业、经营特点、企业存续时间和纳税信用等级等

要素以及不同行业和类别企业的特点，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

管理。 （一）强化对大企业和重点税源的管理。对于跨区域

经营并实行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大企业，总局将加强督导

， 会同企业总部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实行全国联动管理，并适

时制定有效的总分机构所得税管理办法；各地要加强对当地

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的监管。对于地处县、乡的大企业税源

管理工作，上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指导，不断提高管理水

平。属于跨国公司、集团公司或者国内跨地区大企业等重点

税源，其税务登记和日常发生的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等事务

性管理工作，可就近在纳税人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其税

收分析以及纳税评估等税源管理工作，可由上一级税务机关

组织基层进行。上一级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收分析以及纳税评

估等工作中获得的相关信息以及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发布给

基层税务机关，并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督导和检查；基层税务

机关要结合上级发布的相关信息，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有

效措施加以落实并将结果及时反馈。开展反避税调查工作，

要充分发挥省、市税务局的组织、协调作用和专业管理部门

的作用，切实提高反避税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二）积极推

进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的执行，对于不同信用等级的

纳税人采取相应的管理与服务措施。对于被评定为A级信用

等级的纳税人，要按照《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

实行优惠政策；对于被评定为C级、D级和经常出现涉税问题

的纳税人要作为重点管理对象，严格管理。要积极实行国税

局、地税局联合评定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的做法，特别是在



评定A级纳税信用等级纳税人时，国税局、地税局要执行统

一的评定标准，达成一致意见，避免出现同一纳税人被分别

评为不同等级的现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